
陵政函〔2023〕23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

关于同意陵川县城镇燃气专项规划实施的

批 复

县住房和城建设管理局：

你局《关于报批<陵川县城镇燃气专项规划>的请示》（陵住

建字〔2023〕109 号）已收悉。经县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陵川县城镇燃气专项规划》。

二、你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做好规划的贯彻实施工

作，不断完善城镇燃气设施建设，尽快补齐燃气设施短板。

特此批复

陵川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